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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3� � � � � � � �证券简称：法拉电子 公告编号：2021-015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集团” ）持有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5,330,2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134%。

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收到建发集团《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批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43楼

通讯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43楼

法定代表人 黄文洲

注册资本 67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50200154990617T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授权，运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

可审批的项目）； 黄金现货销售； 白银现货销售； 其他未列明批发业 （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

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经营期限 2000年12月06日-2050年12月05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24日在指定信息媒体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0-020）。 建发集团因自身资金安排，拟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其

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11,2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 其中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250,000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4,500,000股， 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2%。 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限制，停止减持股份。 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建发集团自2021年4月29日至2021年5月19日， 减持公司股份2,428,7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94%。

自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5月19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22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007%。

截止2021年5月19日，建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5,330,2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134%。

（三）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17,758,924 7.8929% 15,330,224 6.8134%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后，相关股东仍处于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

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股东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43� � � � �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21-021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暨下属公司为母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张家港沙钢金洲管道有限公司（下称“沙钢金洲”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300万元的融资担保（该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 上述事项

已经2021年5月18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为下属公司暨下属

公司为母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1年5月19日，沙钢金洲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业务，签订了编号为银2021字/第JZGD001号202100072297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融

资金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 融资期限自2021年5月19日至2022年5月19日。 中信银行与公司签订了

2021苏银最保字第SGJZ00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提供1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项下

51%的连带责任保证，最高不超过5,100万元。另一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49%的连带责任保证，最高不超

过4,900万元。

沙钢金洲为本次担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贷款合同主要内容

1、贷款合同种类：流动资金贷款；

2、贷款金额：3,000万元；

3、贷款期限：2021年5月19日至2022年5月19日；

4、贷款用途：购买材料；

5、贷款利率：4.25%；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张家港沙钢金洲管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61.2245万美元

实收资本：3061.2245万美元

注册地址：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沈淦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主营业务：生产直缝埋弧焊接钢管，销售自产产品。

2、股东情况：沙钢南亚（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沙钢金洲49%的股权，本公司持有沙钢金洲46%

的股权，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持有沙钢金洲5%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3、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沙钢金洲公司资产总额 56,006.60万元，负债

总额17,983.96万元，净资产38,022.64万元，资产负债率32.11%。 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4,495.62万

元，净利润5,044.44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1年5月1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0元(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余额为3,060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累计担保余额为0万元，

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分别为0%、1.07%和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13� � � � � � � � � �证券简称：*ST蓝丰 编号：2021-032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

记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根据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锦穗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海南锦穗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本次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概述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蓝丰生化” 或“公司” ）控股股东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苏化集团”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海南锦穗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海南锦穗” ）协议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34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9975%。 苏化集团与海南锦穗于2021年3月30日

签署了《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锦穗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海南锦穗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 本协议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申请确认书， 前述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协议生效条件已经全部满足,《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也已生效。

二、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收到苏化集团发来的通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1年5月19日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苏化集团协议转让予海南锦穗34000000股股份已

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日期为2021年5月19日。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次交易前，苏化集团持有公司股份68334137�股，占蓝丰生化总股本的 20.09%；海南锦穗未持有

蓝丰生化股份。 蓝丰生化的控股股东为苏化集团， 实际控制人为杨振华。 本次交易后，海南锦穗持有蓝

丰生化股份34000000股，占蓝丰生化总股本的9.9975%；苏化集团持有蓝丰生化34334137股份，占蓝丰

生化总股本的10.096%。由于公司第四大股东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33123295股，占公

司股份的9.74%，表决权委托给海南锦穗，蓝丰生化的控股股东变更为海南锦穗，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刘

智。

四、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申请确认书（2021）第104号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27� � � � � � �证券简称：千禾味业 公告编号：临2021-048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收回理财的受托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回理财产品名称：中信建投收益凭证“固收鑫稳享”【6288号】

●本次收回理财本金金额:� 3,000万元

●本次收回理财收益:47.34万元

一、本次到期收回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部分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公司已收回该理财产品自

有资金本金和收益，相关协议履行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中信建投收益凭证 “固收鑫稳享 ”

【6288号】

3,000 3,000 47.34 0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

额

实际收回本

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民生银行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结构性存款） 1,500 1,500 15.46 0

2 中信建投基金-稳富5号资产管理计划 2,000 2,000 186.16 0

3 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1,500 1,500 6.07 0

4 中信建投基金-稳富9号资产管理计划 5,000 5,000 212.46 0

5 中信建投基金-信泽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 5,000 58.98 0

6 华泰紫金季季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份额 5,000 5,000 163.24 0

7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

产品（3M�）

3,000 3,000 27.04 0

8 华泰紫金智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 3,000 15.14 0

9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选” 2020�年第4期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封闭式理财产品

5,000 5,000 48.52 0

1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

产品（3M�）

5,000 5,000 47.89 0

11 中信建投基金-信盈双季鑫 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000 6,000 54.84 0

12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

产品

3,000 3,000 28.73 0

13 中信建投基金-固益联2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 3,000 31.25 0

14 中信建投基金-固益联2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000 7,000 148.58 0

15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1570期（189天）收益凭证产品 3,000 3,000 49.71 0

16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 “磐石” 848期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6,000 6,000 96.08 0

17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1598期（90天）收益凭证产品 3,000 3,000 22.93 0

18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 “磐石” 860期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9,000 9,000 77.67 0

19 中信建投收益凭证“固收鑫稳享”【6288号】 3,000 3,000 47.34 0

20 华泰证券恒益20019号收益凭证 6,000 6,000 47.34 0

21 华泰证券恒益20044号收益凭证 2,000 2,000 15.61 0

22 华泰证券恒益21002号收益凭证 4,000 4,000 30.25 0

23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专项271期收益凭证产品 3,000 3,000 25.77 0

24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 “磐石” 885期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9,000 0 0 9,000

25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 “磐石” 893期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6,000 0 0 6,000

26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专项282期收益凭证产品 3,000 0 0 3,000

27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1799期(90天)收益凭证产品 3,000 0 0 3,000

合计 115,000 94,000 1,457.06 21,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3.1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7.0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1,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9,000

总理财额度 50,000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62� � �证券简称：国睿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8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道39号1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6,456,1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57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浪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

事吴迤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长李浪平先生、独立董事徐志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董事

王建明先生因病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高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监事吴冰先生因病未出席会

议；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薛海瑛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朱军先生、郑毅先生、周鸿亮先

生，财务总监朱铭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302,038 99.9824 154,080 0.017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302,038 99.9824 154,080 0.017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302,038 99.9824 154,080 0.017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302,038 99.9824 154,080 0.017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299,038 99.9820 157,080 0.018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4,332,700 99.7577 2,123,418 0.242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01,178 99.6672 180,980 0.332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01,178 99.6672 180,980 0.332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1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暨银行贷款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302,038 99.9824 154,080 0.0176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302,038 99.9824 154,080 0.017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54,225,078 99.7111 157,080 0.2889 0 0.0000

7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54,201,178 99.6672 180,980 0.3328 0 0.0000

8

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

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

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54,201,178 99.6672 180,980 0.3328 0 0.0000

10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54,228,078 99.7166 154,080 0.283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8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中电国睿集团有限公司

对议案7、8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敏、白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 � � �证券简称：天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5

债券代码：114361� � � � � � �债券简称：18天原0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2021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61号公司999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7日

6、主持人：董事长罗云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0人，代表股份299,211,9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31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53,151,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41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9人，代表股份46,060,0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98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5人，代表股份120,953,81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48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74,893,7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59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9人，代表股份46,060,0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98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林祥、向导律

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92,730,7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39％；反对6,448,2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1％；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292,730,7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39％；反对6,448,2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1％；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同意292,673,1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47％；反对6,505,8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743％；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92,413,1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278％；反对6,765,8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612％；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55,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790％；反对6,765,8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938％；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2％。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292,673,1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47％；反对6,505,8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743％；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415,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940％；反对6,505,8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788％；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2％。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92,775,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488％；反对6,403,7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402％；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17,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784％；反对6,403,7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944％；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2％。

7、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292,696,1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224％；反对6,482,8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667％；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438,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130％；反对6,482,8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598％；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2％。

8、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92,673,1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47％；反对6,505,8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743％；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如下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21-036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2:30开始；

（2） 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上

午9:15-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山市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北座六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的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郭敬谊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919,

852,14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2.358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914,728,164股，占本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10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0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5,123,976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74%。

4、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2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879,3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56%。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年审会计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9,829,74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76%；

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24%；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9,856,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9250%；

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746%；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3%。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9,674,04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06%；

反对178,1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19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9,701,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4039%；

反对17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5961%；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9,829,74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76%；

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24%；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9,856,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9250%；

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746%；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3%。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议案审议通过。

（四）审议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9,829,74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76%；

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24%；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9,856,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9250%；

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746%；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3%。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议案审议通过。

（五）审议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1,374,779,190.61元 (2021年4月12日审计初稿数)。 经审计，2020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923,648,084.31元，根据《公司章程》（2018年10月）第一百六十八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提

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

2020年底母公司法定公积金737,555,675.50元， 已经达到注册资本的50%，2020年度母公司不再提取

法定公积金， 母公司本年未分配利润为923,648,084.31元， 加上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4,877,419,

767.67元， 减去母公司分配的2019年度利润368,777,837.75元后，2020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5,432,290,014.23元。

公司决定以2020年末总股本1,475,111,35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8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413,031,178.28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后，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5,019,

258,835.95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本公司章程等规定。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于审议通过之日起两个月内实施。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9,595,04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20%；

反对257,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279%；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9,622,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1395%；

反对25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8601%；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3%。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议案审议通过。

（六）审议关于《审计委员会关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2020年度审计工作

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9,829,74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76%；

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24%；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9,856,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9250%；

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746%；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3%。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议案审议通过。

（七）审议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9,829,74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76%；

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24%；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9,856,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9250%；

反对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746%；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3%。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议案审议通过。

（八）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3,492,072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3086%；

反对6,360,068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691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3,519,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78.7142%；

反对6,360,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1.2858%；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议案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稿及修订对照表）全文已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

（九）审议关于公司向东莞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9,777,74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19%；

反对74,3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81%；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9,804,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10%；

反对7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2487%；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3%。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杨骏锴、苏燕颜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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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4:00

2、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27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光珠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97,404,2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68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97,260,5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66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43,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9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2,167,6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4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2,023,9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2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43,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94％。

3、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302,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7％；反对101,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2,066,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75％；反对10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302,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7％；反对101,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2,066,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75％；反对10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302,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7％；反对101,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2,066,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75％；反对10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302,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7％；反对101,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2,066,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75％；反对10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302,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7％；反对101,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2,066,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75％；反对10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2021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302,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7％；反对101,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2,066,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75％；反对10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302,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7％；反对101,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2,066,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75％；反对10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徐玉锁

先生及陈光珠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5,039,241股，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2,263,74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08％；反对101,300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81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2,066,34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75％；反对

101,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 鑫、段頔婧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股字[2021]C0061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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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5月17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2021年5月20日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

出席的董事人数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7人。 其中，独立董事徐先达先生和独立董事张大志先生

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光珠女士召集并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详情请查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刊载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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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满足主营业务发展、市场开拓和公司日

常运营流动资金的需要，充分提高公司财务杠杆使用效率，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公司发展提供充分的

资金支持，公司拟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陈光珠女士代表公司与广发

银行及中国银行签署授信融资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件。

2021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广发银行、中国银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市远望

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向广发银行及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具体如下：

一、本次申请授信额度概况

银行名称 品种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期限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一年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

综合授信额度 3,500 一年

合计 -- 13,500 -

公司同意向广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期限一年，相关具体事项以公司与

广发银行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同意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整，期限一年。 公司拟将持有的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3508，证券简称：思维列控）部分股份质押给中国银

行，作为该笔融资事宜的增信措施。 公司签署《最高额质押合同》事项属于董事会授权的权限范围内，无

需另行审议。 股份质押及拟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2,800,000

以办理质押登记日

为准

至申请解除质押

之日止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18.99%

公司日常经营

需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思维列控股份总数为14,740,628股，占思维列控总股本的5.41%。 上

述已质押及拟质押完成后，公司所持思维列控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总数为6,470,000股，占远望

谷所持思维列控股份总数的43.89%，占思维列控总股本的2.37%。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广发银行及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市场开拓和公

司日常运营流动资金的需要。 公司以股权资产质押，作为向中国银行融资事宜的增信措施，是在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充分提高公司财务杠杆使用效率，为公司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公司资信及经营状况良好，在贷款还清后，相应的股权资产质押将自行解除，因此对公司不构成风

险，亦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